附件1

	项　　目 
	基　本　条　件 

	学历与资格 
	本科以上（含本科），有高级中学教师资格，专业对口

	基 

本 

功 
	a、普通话 
	二乙及以上 （文科教师二甲及以上） 

	
	b、语言表达 
	准确、流畅、幽默 

	
	c、计算机 
	有计算机二级证书，能自主设计课件 

	
	d、粉笔字 
	整齐、美观、书写速度快，有明显的个人风格 

	
	e、简笔画 
	比较准确、传神、有美感 

	工作能力和实绩 
	任教高中六年以上，有良好的出口成绩，能够胜任本学科相应的选修科目的教学（应届毕业生不限此项） 

	职　称 
	中学一级教师以上 （应届毕业生不限此项） 

	年　龄 
	年龄45（男）、40（女）周岁以下

	师 德 表 现 
	热爱教育事业、热爱学生、尊重、关心学生，有高度责任感 


